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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8）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假座澳門特別行政
區外港填海區仙德麗街永利澳門宴會廳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
會」）上，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列之所有提呈決議案已以投票表決方式表
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以及本公司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

4,762,716,695
(100.00%)

0
(0.00%)

2(a). 重選Stephen A. Wynn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4,742,718,513
(99.55%)

21,297,241
(0.45%)

2(b). 重選陳志玲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4,756,982,586
(99.80%)

9,609,509
(0.20%)

2(c). 重選麥馬度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4,687,373,307
(98.35%)

78,671,588
(1.65%)

3.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各董事之酬金。 4,764,350,443
(99.95%)

2,206,93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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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4. 重新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
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核數師之來年酬
金。

4,765,068,888
(99.97%)

1,523,207
(0.03%)

5. 向本公司董事授出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
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之本公司股份。

4,766,557,373
(100.00%)

0
(0.00%)

6. 向本公司董事授出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
及處理不超過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股
份總數20%之本公司新股份。

3,814,955,550
(80.04%)

951,636,545
(19.96%)

7. 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擴大授予本公司董
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新股份之一般授
權。

3,818,065,403
(80.23%)

940,600,156
(19.77%)

8. 擴大本公司董事的計劃授權，以發行及配發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採納的
本公司僱員股份擁有計劃（「計劃」）獲准授出
的本公司股份數目減本公司已根據計劃授出
的股份，並安排轉讓及以其他方式處理根據
計劃授出的本公司股份。

4,135,378,950
(86.90%)

623,167,409
(13.10%)

附註：

(a) 由於大部分投票贊成上述第1至8項各決議案，所有該等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當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195,525,000股。

(c) 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之本公司股份總數為5,195,525,000股。

(d) 概無股份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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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

(f)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之通函表明其擬於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
何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

(g)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
人。

承董事會命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主席
Stephen A. Wynn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 Stephen A. Wynn、艾智勤、高哲恒及陳志玲；非執行董事麥馬度；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盛智文、蘇兆明、Bruce Rockowitz及林健鋒。


